
转发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加强公立医疗机构

阳光采购监测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医疗保障局，通州湾示范区社会管理保障局，市区相关医

疗机构：

现将《关于加强公立医疗机构阳光采购监测工作的通知》（苏医保发

〔2022〕38号）转发给你们，请按照要求贯彻落实，并就做好公立医疗机

构阳光采购监测工作，提出以下要求：

一、工作目标

全市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含军队驻通医疗机构，下同）使用药品（医

用耗材）均应在省阳光采购平台（以下简称省平台）阳光采购、议价交易、

应采尽采。除符合规定的应急采购外，公立医疗机构不得线下采购药品（医

用耗材），院内采购管理系统应与省平台实时联网、采购数据应与省平台

数据保持一致。到 2022年底，全市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药品、医用耗材

网上采购率分别不低于 85%、75%。

二、工作部署

（一）建立采购数据定期报告制度。全市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按照

《关于全市相关公立医疗机构定期报告药品（医用耗材）采购数据的通知》

（通医保发〔2022〕37号）要求，及时、准确上报采购数据。

（二）实行定期通报制度。市医保部门核实各医疗机构上报数据，测

算确定全市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的网上采购率并进行定期通报。

（三）开展阳光采购督查。市医保局年底前将对全市二级以上公立医



疗机构开展阳光采购督查，实现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全覆盖。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高度重视，进一步统一思想，确保阳光

采购制度推动有力落实到位，年底前在相关考核中争先创优。要切实加强

组织领导，细化工作任务，与卫健委、纪检监察组等形成整体合力推动工

作开展。

（二）做好政策宣传。各地要畅通沟通渠道，向医疗机构积极宣传解

读《关于深入推进药品阳光采购的实施意见》（苏医保发〔2021〕64号）、

《关于深入推进医用耗材阳光采购的实施意见》（苏医保发〔2022〕13号）

等相关阳光采购制度，夯实执行基础。

（三）落实考核评估。务求工作实效，各地要围绕通知要求全面拓展，

坚持贴近工作、贴近实际、贴近群众，把阳光采购工作制度化、常态化，

有效提升医疗机构网采率。各地要加强考核评估，将网采率与药品（医用

耗材）专项预算、招采使用专项评价办法等挂钩，针对部分网采率较低的

医疗机构，可定期召开推进会，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附件：关于加强公立医疗机构阳光采购监测工作的通知



关于加强公立医疗机构阳光采购

监测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县（市、区）医疗保障局，在宁省（部）属公立

医疗机构：

为深入推进省药品、医用耗材阳光采购政策落地执行，

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提升完善医药集中采购平台功能

支持服务医药价格改革和管理的意见》（医保发〔2022〕1

号）和省医疗保障局《关于深入推进药品阳光采购的实施意

见》（苏医保发[2021〕64号）、《关于深入推进医用耗材阳

光采购的实施意见》（苏医保发〔2022〕13号）等文件要求，

现就做好公立医疗机构阳光采购监测工作通知如下。

一、阳光采购要求和目标

（一）阳光采购要求。全省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含军队

驻苏医疗机构，下同）使用药品（医用耗材）均应在省阳光

采购平台（以下简称省平台）阳光采购、议价交易、应采尽

采。除符合规定的应急采购外，公立医疗机构不得线下采购

药品（医用耗材），院内采购管理系统应与省平台实时联网、

采购数据应与省平台数据保持同步一致。

（二）阳光采购监测。从 2022年起，省和设区市医保

部门对公立医疗机构阳光采购情况实施动态监测。省和设区

市医保部门重点监测全省三级公立医疗机构药品（医用耗材）

网上采购率，各设区市医保部门同时应加强对辖区内二级公

立医疗机构药品（医用耗材）网上采购率监测。



医疗机构药品（医用耗材）网上采购率是指医疗机构在

省平台采购药品（医用耗材）入库总金额占同期该医疗机构

采购药品（医用耗材）入库总金额的比率。

（三）阳光采购目标。全面推动公立医疗机构网上采购

率达标，不断规范网上采购行为、提升网上采购率。到 2022

年底，全省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药品、医用耗材网上采购

率分别不低于 85%、75%。到“十四五”末，全省二级以上

公立医疗机构使用药品（医用耗材）在省平台应采尽采，阳

光采购预期目标初步完成。

二、开展网上采购监测

（一）建立公立医疗机构阳光采购数据定期报告制度。

每月 15日前，全省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将上月本单位药品

（医用耗材）实际采购数据、在省平台采购药品（医用耗材）

数据、应急采购药品（医用耗材）数据报设区市医保部门；

在宁省（部）属公立医疗机构直接报省医保部门。每月 20日

前，各设区市医保部门将辖区内三级公立医疗机构数据汇总

后报省医保部门。

（二）确定公立医疗机构网上采购率并开展通报。省医

保部门核实各医疗机构上报数据，测算确定各三级公立医疗

机构的网上采购率，按季通报全省三级公立医疗机构的网上

采购情况。各设区市医保部门应同步确定、通报辖区内二级

以上公立医疗机构的网上采购情况。

三、开展阳光采购督查

省医保部门每年重点对三级公立医疗机构开展阳光采购



督查，督查医疗机构实际采购数据、省平台采购数据、应急

采购数据等，以及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各设区

市、县（市、区）医保部门应采取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相

结合方式开展阳光采购督查，确保年内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

构督查全覆盖。

各级医保部门应及时通报督查结果，对医疗机构网上采

购率不高、超范围应急采购以及存在数据弄虚作假的，予以

提醒、约谈并督促整改，整改不到位的，报同级监督部门。

四、强化阳光采购考核评价和结果应用

（一）实施阳光采购监测评价结果与医保总额结算考核相衔

接。医保部门编制医疗机构药品（医用耗材）专项预算，并

根据专项预算执行情况和网上采购率，对超范围应急采购药

品（医用耗材）使用的医保资金，按规定比例在医保总额结

算时予以扣除。

（二）加强对医疗机构药品（医用耗材）招采使用的专

项评价。医保部门制定医疗机构药品（医用耗材）招采使用

专项评价办法，将阳光采购情况作为专项评价的重点内容，

并将专项评价结果应用于医保绩效综合评价，与预留医疗机

构年度医保基金总额的 5%医保服务质量保证金挂钩，专项评

价不合格的，取消年度药品（医用耗材）医保资金“结余留

用、合理超支分担”。

各设区市医保部门负责编制辖区内三级公立医疗机构的

药品（医用耗材）专项预算和招采使用专项评价工作，并将

结果报省医保部门。



五、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实施。推进公立医疗机构药品（医用耗

材）在省平台阳光采购，是贯彻落实党中央深化医药招采制

度改革的重大举措，也是规范医药采购行为、净化招采行业

生态、减轻群众医药负担的重要抓手。各级医保部门要切实

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把加强网上采购监测、提升

网上采购率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强化工作指导和督查，确保

各项工作措施落地落实。

（二）加快工作推进。各公立医疗机构要严格执行阳光

采购政策，除符合规定的应急采购外，使用药品（医用耗材）

均应在省平台阳光采购、议价交易、应采尽采；要自觉配合

做好阳光采购监测工作，将网上采购要求细化到每一个药品、

每一类耗材；要实行院内采购管理系统与省平台实时联网，

及时上报数据，确保数据完整、格式正确、真实可靠并在省

平台留痕。

（三）强化监管问责。各级医保部门要建立沟通协调机

制，着眼网上采购目标任务，压实工作责任，指导督促公立

医疗机构实质性提升网上采购率，严厉打击弄虚作假行为，

确保采购数据真实、完整并及时反映到省平台。省医保部门

将加强全省阳光采购监测工作的指导监督，依据各地二级以

上公立医疗机构网上采购情况，测算确定各设区市、各县（市、

区）网上采购率，并作为提升医保规范化管理水平、推进医

药招采制度改革的考核指标，与医保管理服务督查激励措施

挂钩。



附件：1.网上采购率计算方法

2. 医疗机构药品（医用耗材）采购监测表

江苏省医疗保障局

2022 年 6月 2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卫生健康委纪检监察组、省卫生健康委，省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

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2 年 6 月 2 日印发



抄送：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卫生健康委纪检监察组、省卫生健康委，省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

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2 年 6 月 2 日印发



南通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2年 6月 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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